	附件
硚口区教育局行政执法事项目录

	执法主体（单位名称）：武汉市硚口区教育局                             填报时间：2025年12月10日          

	序号
	事项

名称
	行政执法

职权类型
	执法依据
	承办机构
	执法范围
	备注

	1
	对区教育局审批的民办学校违反《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六十二条
	区教育局职成科、硚口区社区教育学院（硚口区校外教育培训管理服务中心）
	硚口区，教育领域
	

	2
	 对区教育局审批的民办学校发生违法回报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
	区教育局职成科、硚口区社区教育学院（硚口区校外教育培训管理服务中心）
	硚口区，教育领域
	

	3
	区教育局审批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年检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七条
	区教育局职成科、硚口区社区教育学院（硚口区校外教育培训管理服务中心）
	硚口区，教育领域
	

	4
	初中及以下阶段民办学校（义务教育、学前教育）、非学历文化教育机构章程备案
	其他类行政执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第十九条
	区教育局职成科
	硚口区，教育领域
	

	5
	初中及以下阶段民办学校（义务教育、学前教育）、非学历文化教育机构董事会或理事会成员备案
	其他类行政执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二十一条
	区教育局职成科
	硚口区，教育领域
	

	6
	初中及以下阶段民办学校（义务教育、学前教育）、非学历文化教育机构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
	其他类行政执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四十二条
	区教育局职成科
	硚口区，教育领域
	

	7
	对校车使用的许可
	行政许可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17号）

第十五条
	区教育局办公室
	硚口区，教育领域
	

	主要负责人：                     分管负责人：                填表人：

	说明：1.执法主体要填写单位规范全称；2.事项名称填写的格式为“对XXX行为的行政处罚(许可、强制、检查、确认、奖励、征收等）”；3.执法依据应写明法律、法规、规章的条、款、项；4.承办机构应填写机关内设科室、二级单位或受委托组织等名称；5.执法范围是指行政执法事项所适用的行政区域，所涉及的行业领域；6.不同层级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执法主体对同一行政执法事项都可行使的，应在相应的“备注”栏写明。


